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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

法律意见书

新疆普创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 ) 是经中华人

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批准成立，具有合法执业

资质的律师事务所，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

谨致： 第十三师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
。

本所接受委托，作 为此次关于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

房建设项目的法律顾问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 道

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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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引言

一、 释义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，

下列各项用语具有如下特定的含义：

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

第十三师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指实施主体

指发行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专项财务评估报
指

告 债券方案总体评价报告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
审计机构 指

新疆分所

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收益
实施方案 指

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

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地方
指本期发行

政府债券

二、 前提与说明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以下前提和声明：

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(以下简称“《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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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正文

一、 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

4.债券期限： 本期债券为 1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

5. 债券利率：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 本期债券票

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

项

 1. 债券名称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地
方政府债券

 2.发行人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 3. 发行品种：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债券

。

6.发行方式： 招标发行

7.发行对象： 全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、 证券交易所市场

的投资者 (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) 。 税务提示： 根

据《财政部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 息免征所得

税问题的通知》 (财税〔2013〕 5 号) 规定，企业和个人取

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 税务

提示： 根据《财务部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

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 (财税 〔2013〕

5 号) 规定， 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

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

二、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

本期债券发行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转贷给第十三师

新星市 。

三、 项目实施主体资格

本项目实施主体为第十三师机关事务服务中心，专项债

券募集资金 13600万元， 2 0 2 5年已发行7500万元，2026年

申请6100万元， 主要用途为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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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地址： 第十三师新星市五星大道东路 123号。

主要职责

第十三师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的基本信息如下：

机构名称： 第十三师机关事务服务中 

建设项目。

心

：

配合做好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的编制、 专

业报告出具、 信息披露等各项准备工作； 负责在依法合规、

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，指导督促项目单位加快专项债

券支出进度，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； 严格履行项目建设、 运

营和维护责任，确保项目如期建设、 如期投入运营，早日实

现持续稳定的收益； 监督指导建设、 运营主体规范使用专项

债券资金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资金进行严肃处理和责任追究；

负责组织项目单位及时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

收入、 专项收入足额缴入国库， 保障专项债券本息偿付； 配

合做好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资产的登记管理工作，做好日

常统计和动态监控，确保项目资产独立性和确认资产权益归

属，严禁专项债券对应资产和权益用于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

业提供担保和抵押，不得擅自将项目资产进行转移和划注企

业； 配合做好项目跟踪评级工作，依法依规做好项目信息公

开等工作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 第十三师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作为

项目实施主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四、 本次项目概况

1. 项 目概况
1. 1项目名称： 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

1.2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

新建保障性住房9栋及基础配套设施，共计建设646套

保障性住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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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的收入主要来源为： 租金费用和当地政府补贴。

根据《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
告》 ,本项目为保障性安居工程-保障性住房项目。

根据项目的《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专项

债券方案总体评价报告》 及相关政府批文，本所律师认

根据咨询服务机构所出具的本次专项债券项目的《第十

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报

告》 ,本所律师认为： 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法律依据存在明显

不合理之处，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法律数据存在明显偏差。 项

目的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，符合财预〔2017〕 89号关于

“应当 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

收入的现金流收入，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

券还本付息的规模”的条件要求

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，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

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，专账核算，

专款专用，不得挪用。 或者在商业银行开设独立于日常经营

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 (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) ,

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、 存储及划转

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财政预算安排资金。 每年及时按要

求申报财政预算，使本项目资本金需求纳入财政预算安排 。

对于审批通过的项

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： 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
设项目投资总额为 17052万元，其中 申请专项债券13600万
元， 2025年已发行7500万元，2026年申请6100万元，申请
财政资金3452万元，债券发行

3.项目现金流

关于第十三师新星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，共计划发行

专项债券资金 13600万元。2025年已发行7500万元，2026年

申请6100万元。

平均偿债备付率为 1. 6 0倍，足够覆盖本项目融资成

本、利息支出及发行费用，实现偿债来源与融资自求平衡 。

入

期 15年。

目资本金，严格按资金需求进度进行支付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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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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